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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北 宋 乐 改 考 论

安 国 楼　 　 　 薛 　 培

摘　 要：历代雅乐不相沿袭，北宋宫廷雅乐频繁改作，前后经历“六变”，主要体现是乐律的改革和形器之变。 除太

祖年间乐制改革重树了唐末以后废坏的乐制体系外，其他五次改革，均是在否定前制基础上的创新。 雅乐多变及

其试图标新立异与当时的思想变革相联系，包含着宋儒对理想制度的追求。 宋代的乐制改革，实则是现实政治力

量频繁变动的结果，既符合这一时期“法令议论”的主题，亦显示出乐制在北宋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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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朝廷典制，也是礼乐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更多

体现出本朝自身的特点，亦谓“三、五之兴，礼乐不

相沿袭”①。 学界目前针对北宋雅乐的相关研究，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某一阶段或者某一次

乐改作为论述对象②。 其次，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解
析北宋雅乐改革的原因及其目的。③另外，部分文章

以政治制度为论述基础，对宋代宫廷音乐机构和乐

官制度进行梳理等。④但由于研究视角及取向不同，
上述研究多停留在雅乐制度本身的陈述，并未就雅

乐改革的社会环境和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北宋朝乐

前后经历六次改革，太祖乾德年间的乐改，主要以校

订律尺形器为主，重树了唐末五代以来废坏的乐制

体系，乐制本身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改定后的朝乐

主体依旧是后周时期的用乐规制。 首次乐改只是北

宋宫廷在继承旧制的基础之上，寻求“雅正”的皇权

定位罢了。 仁宗朝至徽宗朝时期，又经历了五次乐

改。 仁宗景祐李照乐、皇祐阮逸乐以承袭旧制为基

础，创造出新的乐器和律制，参与者众多，但因有违

古制，最终弃之不用。 神宗元丰杨杰、刘几乐未涉及

律制改革，乐改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哲宗元祐范镇

乐强调“古法”，重视雅乐的政治象征意义。 徽宗崇

宁魏汉津乐利用皇权与政治紧密相连，是北宋史上

影响最大的一次乐制改革。 五次乐改争论的焦点并

非简单的音乐问题，而是背后不同政治团体及派系

之间的较量，与现实政治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

一、仁宗朝的两次改制

仁宗朝的两次乐改分别是景祐李照乐和皇祐阮

逸乐，两次乐改参与者众多，影响较大。 其特征均为

否定前制的创新，即否定后周王朴乐，也就是否定太

祖以来的和岘乐。 同时，也是君臣双方都极力推动

的两次试验性改制。 两次改革从律制角度出发，制
作出新的金石乐器，但均以恢复旧制为结果，最终被

废弃。 不过，虽然结局一样，但皇祐阮逸乐所包含的

政治因素更为明显。
１．“率意妄行”的李照乐

其实在李照乐改之前，仁宗对宋初以来行用的

王朴乐也给予充分肯定。 最初，李照也承认王朴律

准的可行性，但随后，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景祐元年

（１０３４）太常燕肃建言：“金石不调，愿以周世王朴

律准更加考按。”得到仁宗准许，李照等便开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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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金石形器，次年，“金石一部成，帝御延福宫临阅

焉，因问李照：‘乐果和否？’照对：‘金石之音，与王

朴律准已协，然朴准比古乐差高五律，比教坊乐差高

二律。 臣愿制管以度调。’帝曰：‘试为之’”⑤。 李

照认为王朴律比古乐律制要高，意欲再造律管形器。
这里所谓古乐音高标准如何，不得而知，之前太祖以

为旧乐声高，也不过高出一律而已，此时李照差高五

律、二律之说，显然前所未有。 此外，李照曾斥王朴

乐“凿空创意，不合古法”⑥，不适用于本朝等。 其

否定前制的标新立异之论，使得仁宗态度为之大变，
竟同意李照“试为之”⑦，即准其进行试验性创制，
显然与之前针对王朴 “律准” 的赞誉、承认背道

而行。
李照乐改在当时已引起极大质疑和反对，“照

答帝问，辄云：‘今乐高五律’，其实无所准据。 既造

钟磬，因率意凿行均、展旧度”， “故识者皆讥其

妄。”⑧冯元等认为，李照改乐“不得其法于古，臣等

以为有不可者四，甚不可者一”，诸如“以雅为郑”
“轻变旧贯”等。⑨左司谏姚仲孙批评：“臣盖不知其

得于何道，而辄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 “若一

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⑩认为李照

乐是一次变乱旧章、违背乐理的率意之举。 然而仁

宗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予以支持，“帝既许照制器，
业已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

司焉”，对这些反对意见多置而不问。 侍御史曹修

睦甚至提出治李照之罪，“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
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 仁宗的袒护态度，
使得任何反对意见都不起作用，只待试验结果去验

证。 新乐成后，李照等还获得改官褒誉，但其改定方

案却短暂而废。
景祐五年（１０３８）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上言：

“伏睹李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率意妄行，别为律度，
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资政殿大学士宋

绶等也认为，李照乐“比旧乐减下三律，众论以为无

所依据，欲望将来郊庙行礼且用和岘所定旧乐”，
仁宗也不得不承认改制失败，于是下诏“依旧乐制

度，其李照所作更不行用”。 “率意妄行”的新乐

不可用，太祖以来的和岘旧乐仍是可用之乐。
李照乐改，是宋初以来第一次否定旧制、抛却传

统的改制，与太祖时校正律尺调整音高的和岘改制

相比，并无实质理论依据。 且李照乐所创制的金石

乐器，去除四清之声，并不符合古制。 仁宗作为主要

助推者，起了重要作用，可谓君主政治的使然。 之后

的庆历五年（１０４５），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冯元等同

修“一朝大典” 《乐书》，乃“删去（旧本中）李照‘乐
书’一节”。此次改制无理可求，乏善可陈。

２．再试不佳的阮逸乐

皇祐四年（１０５２），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称：朝
廷制乐“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
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
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

云云也”。范镇之言表现出对三年乐法之争、大量

财力耗费的不满和批评。 范镇本人推崇益州（治今

四川成都市）乡贡进士房庶提出的“以律生尺”说。
皇祐三年（１０５１）十二月，仁宗即“诏王洙与镇同于

修制所如（房）庶说造律、尺、籥”。 而恰恰也在此

时，“胡瑗、阮逸制乐已有定议，止以图送详定所，
（仁宗）推恩而遣之”，即仁宗令范镇依其说改乐

之时，胡瑗、阮逸将“已有定议”的乐改方案送呈，这
应是范镇反对的“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之方案。 范

镇提出反对意见，最终“执政不听”，显然心有不

悦，其乐法难以付诸实施。 胡瑗、阮逸的乐改方案，
即阮逸乐。 按范镇所说，之前众臣议乐，“议者各安

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

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

尺生律也”。围绕乐改问题已经反复论辩，各献其

说，并未形成一致方案。 事实证明，阮逸乐也是打着

创新旗号的试验性改作，虽有“异说”的特点，仍然

效果不佳，仁宗时第二次试验性改制也基本停废

不用。
以上景祐、皇祐两次朝乐改制均不可行，原因在

于创制形器经不起检验。 如“所定黄钟律，又声极

下，乐工龡其韵，中无射倍声”，“音官、乐工虽知其

不可，而不敢非之”。据欧阳修《归田录》记：“太常

所用王朴乐编钟，皆不圆而侧垂，自李照、胡瑗之徒，
皆以为非及。”李照、胡瑗等创制形器的科学性令

人怀疑。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评论说：“昔者李照、
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

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
制作久之，卒无成。”不先求声而“更其器”的两次

改作，有违乐理，注定终无所成的结局。 后来宋人对

两次改制失败的事实也多有所论，也有学者认为，李
照乐改失败的原因在于群臣反对，以及乐工偷梁换

柱等，这是一个侧面的认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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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帝王中，“仁宗洞晓音律”，但并非到了

偏爱、痴迷的程度，曾言：“朕不好乐，至于内外宴设

不可缺者，勉强耳。 居常多恬然默坐，至于声妓荡心

之物，固不屑意。”如此“不好乐”之君，却在十几

年内倾力推动两次改制，其中的原因，有学者也曾进

行探讨，如认为“对音乐的了解和精擅，是仁宗选择

乐制改革的原因之一”。 两次乐改效果不佳，这或

许与仁宗仁厚有余而果敢不足的秉性有一定关系，
“帝天性宽仁，言事者竞为激讦，至污人以帷箔不可

明之事”。 仁宗主导下的北宋朝廷，似乎也就是在

一层“帷箔”的障隔之下，致力于追寻、探究“不可明

之事”，试图推陈出新，却又捉摸不透，难如所愿。

二、神宗、哲宗朝的乐法纷争

神宗、哲宗两朝的乐改较前期相比，具有一定的

实用性。 杨杰、刘几观点相仿，未有乐律问题之争

论，而是将改制中心放在乐器形制之上。 与其意见

相左的范镇，则将问题放在乐律改革的问题上，以求

得古法。 范镇认为杨杰、刘几乐夹杂郑、卫之音，不
合古制。 杨杰则批判范镇乐为“一家之学”，不适用

于朝廷。 二者就雅乐改革的方式不尽相同，因此争

论不休。 但就实际而言，哲宗朝的雅乐是对神宗时

期乐改的延续。 乐改夹杂着各派系之争，且主观性

较大，其科学性较难评判。
１．纷争先胜的杨杰、刘几乐

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杨杰指责朝之“大乐”有
“七失”，包括“歌不永言、八音不谐、金石夺伦、乐失

节奏、郑声乱雅”等，并进一步说：“自景祐中李照

议乐以来，钟、磬、箫始不用四声，是有本而无应，有
倡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邪！”刘几等则与之呼应，
指斥前乐之弊，实则为其再造新乐制造理由。 刘几

等认为，李照、阮逸乐停废后依旧用王朴乐，然据

“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 如改

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 益验王朴钟声太高，难尽

用矣”。 这是以乐工的口吻质疑或否定宋初和岘

改定的王朴乐，再次提出王朴乐声高的问题。
起初杨杰、刘几之意，是要以王朴旧器作试验品

加以磨制，“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

旧声可较”。 即当新器制成之后，即使音效不佳，
也没有王朴旧器可对验。 太常寺则提议：“见李照、
胡瑗所作乐器及石磬材不少，自可别制新乐，以验议

者之术。”即先以此前两次改作存留的“不少”形

器及材料作试验品进行磨制，以验证改造后的效果。
然而杨杰等却私自磨销王朴旧器，“执政至太常寺

按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县，乐工皆不平，
夜易之，而杰弗之知。 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
钟甚不谐美！’ 使乐工叩之， 音韵更佳， 杰大惭

沮”。 此次执政官到太常“按试”观听的，本是王

朴旧器，其中一部分已被杨杰有意磨损，目的是要使

这些旧器效果不佳，不满杨杰的乐工却“夜易之”，
将毁损旧器调换为完整旧器，这样才有“音韵更佳”
的效果。 杨杰“大惭沮”的背后，透露出令人质疑的

改作动机，其销磨形器的科学性、准确性难以想象。
本次改制，一开始就表现出两派纷争的端倪。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五月，神宗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议

乐，六月范镇被人举荐，刘几则又推荐知太常礼院、
秘书丞杨杰参与进来。 刘几、杨杰与范镇，来自不同

的推荐路径，显示出两派之间的矛盾。 如何改制，双
方存在较大分歧，“镇不用杰议，自制。 乐成，诏褒

之”。 当时范镇也自定一套乐改方案，并得到神宗

肯定，不过，依旧采用刘几、杨杰方案。 同年九月罢

议乐修乐局，神宗对三者均予褒奖：“范镇令降敕奖

谕，仍赐银绢各一百匹两，杨杰五十匹两，刘几许特

用明堂恩，奏子若孙一人。”范镇之法未用，得到的

却是最高奖谕，或有些平衡矛盾的考量，但范镇显然

又一次面临尴尬，只有辞谢推功。 此场纷争中，杨
杰、刘几占先为胜。

２．“一家之法”的范镇乐

范镇对音乐深有研究，“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

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强调对古制的遵循。
对朝廷乐改事宜长期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屡论

新乐非是”。 哲宗继位后，范镇终于迎来施展自家

法术的机会，得以当廷演试，乃有元祐范镇乐。
元祐三年（１０８８），范镇等“所定铸成律十二、编

钟十二、镈钟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

一，箫、笛、埙、箎、巢笙、和笙各二，较景祐中李照所

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 当时“帝

（哲宗）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

嘉奖。 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
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 经当庭演示，范镇

新乐受到“嘉奖”。 哲宗赐范镇诏称：“惟我四朝之

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 览诗书之

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 “究观

所作，嘉叹不忘。”充分肯定这位四朝元老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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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对其新乐“嘉叹不忘”，称颂不已，显然哲宗对

此次改制是满意的。 可惜的是，范镇乐成而卒。
老臣故去，昔日对手杨杰立刻反对新乐，奏言：

“元丰中尝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

奏，称其和协。 近见镇有《元祐新定乐法》，颇与乐

局所议不同。”“不可用镇一家之说而遽改之。”又

撰《元祐乐议》七篇，列举范镇乐之不足，指“镇乐法

自系一家之学，与见行乐制不同，难以摘取于见行乐

内相参增损”，于是，范镇乐搁置不用， “乐仍旧

制”。可见，杨杰反对范镇乐，其实就是神宗元丰乐

法纷争的延续，“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 杰

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钟磬之非”。 双方

“异议”自神宗时开始，杨杰先胜，哲宗时范镇后胜，
但在杨杰的“复攻”之下，范镇乐短暂而废，说明神

宗、哲宗朝的两次改制，其实是一场乐法纷争的先后

施展而已。 纷争或说党争因素夹杂其中，使得这两

次改制的科学性和价值更加难以评判。

三、徽宗朝创立的“一代之乐”

徽宗即位后，大乐制度残缺，所奏乐声淆杂，太
常乐工皆不完备。 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徽宗诏称：“朕
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

乎？ 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
修为典训，以贻永世。”此次诏令的根本目的是要

建立一套符合当世需要且为“永世”之用的乐制新

典，是一次试图颠覆宋制乃至前代的全新创制。 于

是，“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

举，适契圣心”，始有崇宁魏汉津乐。
魏汉津本“蜀中黥卒”，仁宗皇祐时，与房庶同

召至京师。 徽宗时蔡京为相，“以为异时大臣皆碌

碌，乃建白置讲议司及大乐。 然京实懵不晓乐，官属

亦无能知者。 或言有魏汉津知铸鼎作乐之法”。 蔡

京见之，“悦其孟浪敢言”，“则凿空为言汉津所传，
乃黄帝、后、夔法”等。早先被摈弃不问的魏汉津

“指尺之法”，此时正迎合了“徽宗欲制作以文太

平”的朝乐改革愿景，魏汉津之说得以采信和

实施。
魏汉津认为，宋初改良的王朴乐，“声虽谐和，

即非古法”，“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
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

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

乐”。此次改制也以形器制作起步，其中“铸四韵

清声钟”，应是不排斥“四清”声。 以“圣人三指为

法”制作形器，荒谬悖理。 魏汉津“谓人主禀赋与众

异”等，尽显奉承之能事，但这正迎合了徽宗谋求

艺术创新、好大喜功的朝政风向。
崇宁四年（１１０５）九月，初用新乐，徽宗诏曰：

“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
“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 《大

晟》。”大观四年（１１１０）御制《大晟乐记》中又说：
“在艺祖（太祖）时常诏和岘，在仁宗时常诏李照、阮
逸，在神考时常诏范镇、刘几。 然老师俗儒，末学昧

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 “历
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前五次改制均

不成功，而此次改制的《大晟》新乐，被定位为有宋

“百年”之勃兴，同时也是历史“千载”之集成，其否

定前制的色彩，以及创新性、标志性高度，是前几次

无法相比的。
政和三年（１１１３）正式颁行新乐，“其旧乐悉行

禁止，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 政和五年

（１１１５），“大晟府以雅乐颁降天下州军”，相关图绘

形制、谱释标记、考击疏说、乐章歌调一并镂板发行，
另有习学时限、巡查赏罚等标准要求。 如此立法推

动，“则雅乐何患不行”。 其实施的力度、广度和

落实举措可谓空前绝后。
汉津“身为度”的制乐方法不过是一条导线而

已，而主要推动者乃是徽宗。 因此，所谓“纳汉津之

说，成《大晟》之乐”，不过是新乐的一个注脚而

已。 乐改的过程也不可能完全尊用魏汉津的荒唐之

见，如“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

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制器工人并没有完全依其

“本说”，而是根据律准需要加以调试。 故此，器成

之后方有“八音克谐”之效，而“汉津每叹息，谓犹不

如初议”，还曾密为蔡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

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因此，崇宁魏汉津乐并非全

是汉津之乐，称“徽宗乐”更符合事实。 在当时乐改

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徽宗大晟乐的颁布直接终止了

近百年的乐议行为。 魏汉津提出的“帝指生律”法

既有复古的痕迹，又建立在君王权威之上，将乐律制

度与皇权紧密结合，成为令人信服的方法。 皇帝拥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晟乐正是借助天子的威严，
解决了数次的争论，而这也是政治权谋成功运用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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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仁宗至徽宗朝的五次乐改，道路复杂曲折，但标

新立异似乎成为一个不变的追求。 数次乐议及其试

图标新立异的主题，正是北宋礼乐文化的突出特点，
历代典制少有。 就乐制而言，南宋朱熹曾说：古乐久

亡，“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杨诸贤之议，终不

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宁）、宣（和）之季，奸谀之

会，黥涅之余，而能有以语夫天地之和哉”。 此前

的诸贤探求均无定论，而徽宗时的“一代之乐”也难

成定型的一代之制。 北宋儒士在“复古”之路上倾

尽所有，而“复古”的最终目的事实上均与现实政治

紧密相连，是北宋宫廷重大的政治举措。 朝乐多变

而无定论，各派长期论辩交锋，以及谋求创新的理念

与实践等，正印证了这一时期“法令议论”崇尚主

题，不停歇探求“礼乐复兴”之路的时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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